
 
 
 

 

 

 

 

人工智能法律热点问题 

人工智能场景创新最新政策动态：六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场景创新

的指导意见

2022 年 8 月 12 日，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

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旨在落实 2017 年 7月 20 日

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统筹推

进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以支撑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 

根据《指导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人工智能

场景创新将坚持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运用新模式

新方法推动应用场景落地，推动场景开放和要素汇

聚，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以促进协同治理。在

此，我们对《指导意见》的几个重要方面及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动态进行梳理和介绍。 

一、 人工智能重大场景的分类 

《指导意见》提出，人工智能场景创新的发展

目标之一，是重大应用场景在经济社会发展、科学

研究发现、重大活动保障等领域加速涌现。《指导意

见》将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分为 4大种类，并细分为

21 个具体的行业/领域、4 项重大活动和 4 项重大

建设工程，具体包括： 

（1）围绕高端高效智能经济培育 

包含制造、农业、物流、金融、商务、家居、

消费、交通运输等 8个具体的行业/领域。 

（2）围绕安全便捷智能社会建设 

包含城市管理、交通治理、生态环保、医疗健

康、教育、养老、智慧社区、农村等 8个具体的行

业/领域。 

（3）围绕高水平科研活动 

包含新药创制、基因研究、生物育种研发、新

材料研发、深空深海等 5个具体的领域。 

（4）围绕国家重大活动和重大工程 

包含亚运会、全运会、进博会、服贸会等 4项

具体的重大活动，以及战略骨干通道、高速铁路、

港航设施、现代化机场建设等 4项具体的重大建设

工程。 

二、 人工智能场景创新主体和场景开放方式 

在提升人工智能场景创新能力方面，《指导意

见》强调企业在场景创新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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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和支持行业领军企业、中小型人工智能企业等多

类主体积极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机会；鼓励

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开展产学研合作，

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应用；鼓励行业领军企业、

科技龙头企业、科技类社会组织、新型研发机构等

多元主体探索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实践；推动国家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创新应用先导区开展场

景培育工作。 

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开放方面，《指导意

见》鼓励各类主体建立常态化人工智能场景清单征

集、遴选、发布机制，支持各地举办高水平人工智

能场景创新活动，鼓励地方政府、央企、行业领军

企业探索市场化人工智能场景合作新机制，促进场

景供需双方对接合作。 

三、 人工智能场景创新的要素供给 

为推动人工智能场景创新的发展，《指导意见》

从要素供给的多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性鼓励意见。具

体包括： 

（1）算力设施 

鼓励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源的开放共享，包括

算力平台、共性技术平台、行业训练数据集、仿真

训练平台等。此外，《指导意见》鼓励地方降低人工

智能企业基础设施使用成本。 

（2）数据资源 

采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在确保对个

人信息、商业秘密、行业重要数据等予以安全保护

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提供数据开放

服务。 

（3）创新人才 

鼓励普通高校、职业院校通过专业课程设置、

培训交流等形式，培养具有人工智能场景创新意识

和能力的专业人才。 

（4）市场资源 

鼓励金融机构、市场化投资机构为开展人工智

能场景创新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大企业与科

技企业为场景项目落地和成果推广提供供应链支

持。 

四、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其他政策动态 

根据六部门联合印发的《指导意见》，2022 年

8月 15 日科技部发布了《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

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启动了支持建设新一

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工作，并发布了首批基础

较好的示范应用场景。首批示范应用场景涉及智能

农场、智能港口、智能矿山、智能工厂、智慧家居、

智能教育、自动驾驶、智能诊疗、智慧法院、智能

供应链等 10 个具体领域。科技部亦针对首批人工

智能示范应用场景进行了相应的概括性说明。例如，

在智能诊疗领域，基于医疗领域数据库知识库的规

模化构建、大规模医疗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智能医

疗基础设施，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可循证诊疗决策医

疗关键技术，实现对医疗服务新模式赋能。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开

展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揭榜工作，并于

2022年 8月 5日发布了《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

务揭榜入围单位公示》。该创新任务聚焦智能辅助

诊断产品、智能辅助治疗产品、智能监护与生命支

持产品、智能康复理疗产品、智能中医诊疗产品、

医学人工智能数据库、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临床试验

平台、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平台等

8 个方向的智能产品和支撑环境，旨在加快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器械行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2022 年 8月 30 日，《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条例（草案）》拟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

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产业发展、应用赋能与产业治理等活动；并意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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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算力、算法、数据等要

素资源配置，推动场景应用赋能，从而促进上海市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生活、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打造人工智能世界

级产业集群。 

五、 结语 

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对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

中心逐渐从战略部署转向技术应用、落地和创新。

对于研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而言，《指导

意见》指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重大场景，强调了场

景创新对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并为企

业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创新提供了多方面政策激励，

从企业战略发展的宏观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关注

价值。此外，建议企业持续关注行业主管部门推进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和应用的动态，对于企业在

特定行业或领域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而言，具有

较为直接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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